
	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殷建环表【2020】081号
依据“环评”结论及拟建位置和本项目环评审批事项在网站公示结果，经研究批复如下：

    一、批准《安阳市老耿水泥制品销售有限公司年加工3000万块免烧砖、水泥垫块项目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，建设地点位于殷都区北蒙办事处，项目总投资15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4.2万元，项目占地546平方米，建设内容为年加工3000万块免烧砖、水泥垫块项目；

    二、项目执行的有关环境保护标准按“环评”中提出的标准执行；

三、项目须按“环评”中提出的污染控制措施和各项要求落实，严禁擅自改变原料和产品,严格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“三同时”制度；

四、项目施工期、营运期污染防治措施按照环评要求抓好落实；

五、原辅材料建设原料库，成品建设成品库，物料不得露天堆放，生产在规范车间内进行。厂区地面硬化，料仓、车间设置干喷雾抑尘装置，闲置的场地硬化或绿化；

六、项目加料、搅拌等工序产尘点集气罩收集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由不低于15m排气筒达标排放；筒仓设置仓顶袋式除尘器+15m排气筒达标排放，螺旋输送设置全封闭式皮带廊；

七、项目设备、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，不外排；生活废水经收集后用于厂区洒水抑尘，不外排；

八、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般固废除尘灰、沉淀底泥分离料等回用于生产，不合格产品等按环评要求妥善处置；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工人定期清运；

九、主要产噪设备采取基础减震、厂房隔音等措施，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；

排污口的设置必须符合排污口规范化的要求，并设置标志牌；

十一、项目不得擅自改变原料和产品；

十二、项目按照豫环攻坚办【2019】25号、安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关于印发《2019年推进全市工业企业超低排放深度治理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安环攻坚〔2019〕205号）文件、安环攻坚办【2019】196号文件及《安阳市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安环攻坚办〔2020〕73号）等文件要求执行；落实各级部门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其他相关要求；

十三、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5年内有效。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；

项目建成后，建设单位须按照规定程序、标准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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